高雄市天主教道明高級中學衛生清潔用品管理辦法
100年4月8日公告

100年9月1日修正
1、 目的：
（1） 維護校園環境整潔，以達到清淨校園、淨化心靈之成效。

（2） 協助導師班級經營，使清潔用品等耗材於班費項目零支出。
（3） 各班公共區域清潔用品使用量不同，依需要領取，避免無謂的浪費。
（4） 方便學生領取、減少等待的時間，使學生能夠儘速回教室上課。
2、 對象：本校各班級。
3、 職掌：學務處衛生組。
4、 經費來源：資源回收費用項目採購。

5、 管理方式：
（1） 清潔用品限用於維護校園整潔相關事務使用。

（2） 清潔用品除特殊項目需至衛生組登記領取外，採「公開呈列」、「開放領取」、「自行登記」等人性化方式管理。

（3） 各班衛生股長依班級打掃實際需求及使用數量，自行至衛生組登記領取。
（4） 各品項以「包」、「瓶」、「塊」等單位領取，整袋大包裝的洗衣粉則由環保志工先行以塑膠袋分裝，採「小包裝」方式領取。
（5） 自行領取項目及數量：
1. 大型垃圾袋（班級使用）：2包。
2. 小型垃圾袋（辦公室使用）：2包。

3. 鹽酸：1瓶。

4. 消毒水：1瓶。

5. 肥皂：2塊。

6. 洗衣粉：1小包。
（6） 向衛生組登記領取項目：

1. 黑色超大型垃圾袋（公共區域使用）。

2. 去漬油。

3. 白鐵去污劑。
4. 穩潔去污劑。
5. 菜瓜布。
6. 棉質工作手套。
（7） 注意事項：

（8） 本管理辦法僅適用於班級及辦公處所，不包含總務處委派之清潔人員，上述人員如有使用之需要，需經由衛生組清點登記後，始可領取。

（9） 衛生組每月月底做好數量及庫存管理，並依實際需求做調整。
6、 本辦法呈  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